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6號

抗  告  人  進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芳誼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黃崧修 

上列抗告人因與黃崧修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9月3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15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

則。至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

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

　　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

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

　　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

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又，宣告假執行之判

決，係未確定之判決，法律賦予確定判決相同之執行力，故

不待確定即可強制執行。惟因判決尚未確定，債務人如有實

體法上之異議事由，本即可藉上訴程序，請求上訴審法院廢

棄該判決，並得聲請就關於假執行部分之上訴，先為辯論及

裁判，以為救濟，自不得提起異議之訴。是而徒就此方面而

言，未確定之決既得依上訴程序救濟，上訴審法院如認為原

判決結果不當，即應依債務人之請求廢棄原判決及其假執行

之宣告，無另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必要。況原判決如有

宣告得免為假執行之條件者，債務人既得依該條件提供擔

保，而免為假執行，原判決如未宣告得免為假執行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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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債務人認假執行之宣告不當者，亦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55

條規定，聲請就關於假執行之上訴，無待為本案之實體調

查，即先為辯論及裁判。換言之債務人既有免受假執行之方

法及救濟途徑，當不允債務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

定聲請停止假執行強制執行，即認為債務人有形式上已另行

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認有停止執行必要。

二、本件相對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尚未確定命抗告人遷移房屋

（判決有為附條件之准、免假執行宣告）之民事判決（見原

審聲字卷第33至37頁；該案目前上訴第二審中），向該院民

事執行處聲請假執行，經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對其發執行命

令，命其於文到15日內自動履行（本院卷19頁），依上該規

定及說明，抗告人儘可依上該已有諭知其得為相對人提供擔

保之金額後，而免為假執行（上該判決主文第3項後段），

且亦得就其已就該案提起上訴之案件，聲請就假執行部分，

先為辯論、裁判；更遑論執行法院發自動履行命令，與法院

實際上為強制執行（搬遷移屋），實務上皆有至少數月之時

間差距，乃強制執行程序實務運作實務所習見，是抗告人抗

告徒以執行法院已於000年0月下旬對其發15日內之自動履行

命令，主張若不准許停止執行難以回復原狀云云，自屬誤

解。從而，抗告人以其已對相對人提起異議之訴為由，依強

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止執行，依上揭說明，自

不能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不應准許。原審因而駁回其聲

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其抗告，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張維君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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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再為

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明威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

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

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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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6號
抗  告  人  進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芳誼  


相  對  人  黃崧修  
上列抗告人因與黃崧修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15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至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
　　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
　　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又，宣告假執行之判決，係未確定之判決，法律賦予確定判決相同之執行力，故不待確定即可強制執行。惟因判決尚未確定，債務人如有實體法上之異議事由，本即可藉上訴程序，請求上訴審法院廢棄該判決，並得聲請就關於假執行部分之上訴，先為辯論及裁判，以為救濟，自不得提起異議之訴。是而徒就此方面而言，未確定之決既得依上訴程序救濟，上訴審法院如認為原判決結果不當，即應依債務人之請求廢棄原判決及其假執行之宣告，無另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必要。況原判決如有宣告得免為假執行之條件者，債務人既得依該條件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原判決如未宣告得免為假執行之條件，或債務人認假執行之宣告不當者，亦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55條規定，聲請就關於假執行之上訴，無待為本案之實體調查，即先為辯論及裁判。換言之債務人既有免受假執行之方法及救濟途徑，當不允債務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止假執行強制執行，即認為債務人有形式上已另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認有停止執行必要。
二、本件相對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尚未確定命抗告人遷移房屋（判決有為附條件之准、免假執行宣告）之民事判決（見原審聲字卷第33至37頁；該案目前上訴第二審中），向該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假執行，經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對其發執行命令，命其於文到15日內自動履行（本院卷19頁），依上該規定及說明，抗告人儘可依上該已有諭知其得為相對人提供擔保之金額後，而免為假執行（上該判決主文第3項後段），且亦得就其已就該案提起上訴之案件，聲請就假執行部分，先為辯論、裁判；更遑論執行法院發自動履行命令，與法院實際上為強制執行（搬遷移屋），實務上皆有至少數月之時間差距，乃強制執行程序實務運作實務所習見，是抗告人抗告徒以執行法院已於000年0月下旬對其發15日內之自動履行命令，主張若不准許停止執行難以回復原狀云云，自屬誤解。從而，抗告人以其已對相對人提起異議之訴為由，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止執行，依上揭說明，自不能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不應准許。原審因而駁回其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抗告，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張維君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明威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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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朱芳誼  

相  對  人  黃崧修  
上列抗告人因與黃崧修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9月3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15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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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
    。至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
    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
　　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
    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
　　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
    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又，宣告假執行之判
    決，係未確定之判決，法律賦予確定判決相同之執行力，故
    不待確定即可強制執行。惟因判決尚未確定，債務人如有實
    體法上之異議事由，本即可藉上訴程序，請求上訴審法院廢
    棄該判決，並得聲請就關於假執行部分之上訴，先為辯論及
    裁判，以為救濟，自不得提起異議之訴。是而徒就此方面而
    言，未確定之決既得依上訴程序救濟，上訴審法院如認為原
    判決結果不當，即應依債務人之請求廢棄原判決及其假執行
    之宣告，無另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必要。況原判決如有
    宣告得免為假執行之條件者，債務人既得依該條件提供擔保
    ，而免為假執行，原判決如未宣告得免為假執行之條件，或
    債務人認假執行之宣告不當者，亦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55條
    規定，聲請就關於假執行之上訴，無待為本案之實體調查，
    即先為辯論及裁判。換言之債務人既有免受假執行之方法及
    救濟途徑，當不允債務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
    請停止假執行強制執行，即認為債務人有形式上已另行提起
    債務人異議之訴，而認有停止執行必要。
二、本件相對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尚未確定命抗告人遷移房屋
    （判決有為附條件之准、免假執行宣告）之民事判決（見原
    審聲字卷第33至37頁；該案目前上訴第二審中），向該院民
    事執行處聲請假執行，經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對其發執行命令
    ，命其於文到15日內自動履行（本院卷19頁），依上該規定
    及說明，抗告人儘可依上該已有諭知其得為相對人提供擔保
    之金額後，而免為假執行（上該判決主文第3項後段），且
    亦得就其已就該案提起上訴之案件，聲請就假執行部分，先
    為辯論、裁判；更遑論執行法院發自動履行命令，與法院實
    際上為強制執行（搬遷移屋），實務上皆有至少數月之時間
    差距，乃強制執行程序實務運作實務所習見，是抗告人抗告
    徒以執行法院已於000年0月下旬對其發15日內之自動履行命
    令，主張若不准許停止執行難以回復原狀云云，自屬誤解。
    從而，抗告人以其已對相對人提起異議之訴為由，依強制執
    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止執行，依上揭說明，自不能
    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不應准許。原審因而駁回其聲請，核
    無違誤。抗告意旨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
    抗告，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張維君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
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再為
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明威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
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
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6號
抗  告  人  進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芳誼  

相  對  人  黃崧修  
上列抗告人因與黃崧修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15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至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
　　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
　　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又，宣告假執行之判決，係未確定之判決，法律賦予確定判決相同之執行力，故不待確定即可強制執行。惟因判決尚未確定，債務人如有實體法上之異議事由，本即可藉上訴程序，請求上訴審法院廢棄該判決，並得聲請就關於假執行部分之上訴，先為辯論及裁判，以為救濟，自不得提起異議之訴。是而徒就此方面而言，未確定之決既得依上訴程序救濟，上訴審法院如認為原判決結果不當，即應依債務人之請求廢棄原判決及其假執行之宣告，無另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必要。況原判決如有宣告得免為假執行之條件者，債務人既得依該條件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原判決如未宣告得免為假執行之條件，或債務人認假執行之宣告不當者，亦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55條規定，聲請就關於假執行之上訴，無待為本案之實體調查，即先為辯論及裁判。換言之債務人既有免受假執行之方法及救濟途徑，當不允債務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止假執行強制執行，即認為債務人有形式上已另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認有停止執行必要。
二、本件相對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尚未確定命抗告人遷移房屋（判決有為附條件之准、免假執行宣告）之民事判決（見原審聲字卷第33至37頁；該案目前上訴第二審中），向該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假執行，經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對其發執行命令，命其於文到15日內自動履行（本院卷19頁），依上該規定及說明，抗告人儘可依上該已有諭知其得為相對人提供擔保之金額後，而免為假執行（上該判決主文第3項後段），且亦得就其已就該案提起上訴之案件，聲請就假執行部分，先為辯論、裁判；更遑論執行法院發自動履行命令，與法院實際上為強制執行（搬遷移屋），實務上皆有至少數月之時間差距，乃強制執行程序實務運作實務所習見，是抗告人抗告徒以執行法院已於000年0月下旬對其發15日內之自動履行命令，主張若不准許停止執行難以回復原狀云云，自屬誤解。從而，抗告人以其已對相對人提起異議之訴為由，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止執行，依上揭說明，自不能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不應准許。原審因而駁回其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抗告，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張維君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明威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